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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523民初543号之一
陈军芳：本院受理原告卢春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523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3破8号

本院根据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5
月31日裁定受理金华市伟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于2021年6月4日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市伟
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金华市伟峰工贸有限公司债权人
应于2021年7月9日前，向金华市伟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
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031;联系人:施律师、张
律师;联系电话:0579-8246068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
9时至17时30分，法定节假日、依息日除外)，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己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中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伟峰工贸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伟峰工贸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金华市伟峰工贸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
年6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9时
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874号

朱海波：原告夏林星为与被告武义凌锐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王进茂、朱海波、朱惠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3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武义
凌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进茂、朱海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向原告夏林星归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5年4月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三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夏林星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8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530元，由被告武义凌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进茂、朱海
波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496号

兰溪市兰江星喜链条厂、毛俊翔:本院受理原告胡光永
与被告兰溪市兰江星喜链条厂、毛俊翔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由于被告兰溪市兰江星喜链条厂、毛俊翔下落不
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
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
请求为:1.由被告支付货款12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该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9月29
日8时5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18号

王国潮：本院受理的原告吴芬与被告王国潮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国潮应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芬货款人民币26558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以货款26558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5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464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1114元，由被告王国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63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嵊泗县莱园镇世豪石材商店与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922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
陈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嵊泗县菜园镇世豪石
材商店大理石定作款62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陈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64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齐峰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922民
初6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结果如下：被告陈坚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齐峰劳动报酬

247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8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018元由被告陈
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82号

叶琴红（身份证号码：3326031970****0365）：本院
受理原告郑福华诉被告叶琴红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68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叶琴红于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日偿还原告郑福华代偿款人民币
211347.18元，并赔偿以211347.18元未基数自2021年
1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件
受理费447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070元，由被告叶琴
红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9号

梁保福：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梁保福、张从正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79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梁保福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32410.98元及截至
2020年12月1日的利息5445.19元、费用60元，并支付
以本金32410.9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12月
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被告张从
正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张从正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梁保福追偿。案件受理费7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50元，由被告梁保福、张从正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568号

周小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诉被告周小兵信用卡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全部欠款合计
435809.17 元 ，其 中 本 金 195961.83 元 ，费 用
178519.54元，核销后息费61327.8元（利息、费用暂计
至2021年3月23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合约规定计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前期律师费
4000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丁娴甦、陈
菊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1年9月1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988号

林平（身份证号码：3326031978****5716）：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林
平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
判令被告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余额28408.19元，本金
19679.95元，利息3228.24元，违约金5500元（利息费用
暂计至2021年3月15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
规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丁娴甦、陈菊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9月
1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994民初2627号

谢照富（身份证号码：3326231969****303X）：本院
受理原告阮孟米诉被告谢照富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人民币1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丁娴甦、陈
菊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9月1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4 月 30 日 ，该 户 债 权 本 金 为 7474.697229 万 元 ，利 息
4603.143794万元，债权合计为12077.841023万元。债务
人位于温州地区，该债权由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所有的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城街道玉山路69号房
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建筑面积15290.91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面积30907.18平方米，性质出让，工业用途，最高
额抵押7955万元；由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所有的
位于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城街道海荣路1号的
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土地使用权面积18451.41平方米，
性质出让，工业用途,最高额抵押3321万元。该资产的交
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孙宾宾,陆大胜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ludasheng@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6月15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西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977.93万元,本金为1,099.96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该债权由詹伟建,
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抵押物为诸暨东
方神州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山下湖扬子山村的商
铺。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资信背景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黄星东 联系电话：0571-85774793
电子邮件：huangxingd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6月15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西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谢相当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谢相当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
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信欧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谢相当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谢相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谢相当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谢相当
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6月15日
币种：人民币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0年8月31日）

谢相当 联系电话：0574-88136555
宁波信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021-61705472 沈经理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
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宁波市洛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市安得卡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营业字0518号、2015年营业字0548号、2016年营业字0177号、2016年营业字0184号、2016年营业字0262号

本金余额（元）

21,246,235.3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志平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刘志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刘志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刘志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刘志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志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6855

刘志平联系电话：1885798012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志平
2021年6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5月13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刘志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方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5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台银综授额字第000104号

本金

7,792,076.45

10,134,420.38

欠息

2,342,343.93

抵押、担保人

陈大堂、李金娟、陈方敏、程文娜、俞正达、阮升飞

（2018）驰耐破管字第12号
浙江驰耐电气有限公司债权人：

《浙江驰耐电气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第一
次）》已经于2021年6月4日经乐清市人民法院（2018）浙
0382破1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6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本次参与分配的债权总额为 351,600.00 元，分配率
20.58%，合计分配的金额72,357.91元，此外支付破产费用
合计10,906.00元（包含管理人报酬9,866.00元）。

特此公告。
浙江驰耐电气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6月15日

公 告

本院将于2021年7月18日10时起至2021年7月19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
(1)“振方1”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

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型深：
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月07日；
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2)“振方2”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
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型
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月
07日；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3)“振方3”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
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型深：
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月07日；
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4)“振方4”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
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型深：
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月07日；
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5)“振方5”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光
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型深：

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月07日；
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6)“振方6”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总长：49.95米；船长：44.63米；型宽：8.50米；
型深：3.80米；总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年01
月07日；船舶建造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
龙门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 号
天和大厦15 楼。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承办法官：0576-88556232（陈）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6月15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7月19日10时起至2021年7月20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鑫通宇2”船；船籍港：舟山；船

舶种类：油船（闪点≤60℃）；总吨位：2133；净吨位：1194；
总长：86.30 米；船长：79.60 米；船宽：13.50 米；型深：6.50
米；建造完工日期：2003年6月2日；改建日期：2017年12
月11日；船舶制造厂：浙江省乐清市威华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船舶改建厂：舟山市定海螺头船舶修造厂。该船目前
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西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6月15日


